
破坏他人婚姻家庭的女子

常常被称为 “小三 ” ， 但在

“小三” 里也有一种情况， 就

是男方隐瞒了婚史与其交往，

因此受到伤害的不仅是男方妻

子， “小三” 也可以说是受害

人 。 在这种情况下 ， “被小

三” 的一方可以索要赔偿么？

笔者在总结自己承办的案

件以及搜集大量案例进行分析

后发现：

第一， 法官支持受害方获

得赔偿的法律依据是人格权遭

受侵犯， 即女方因男方的恶意

隐瞒行为错误地处置了自己性

意志自由。

第二， 双方保持婚外不正

当关系的时间长短是法官判断

是否应当获得赔偿的重要依

据。 婚外情时间越长， 欺骗方

的恶意越明显， 受害一方获赔

的可能性就越大。

第三， 法官判断受害方获

得赔偿的金额大小与受害方自

身的过失程度相关。

第四， 婚外情期间受害方

怀孕的 ， 获得赔偿的概率较

大。

现实中我们经常看到， 有

些女性在知道自己 “被小三”

后异常气愤， 但一方面不愿意

将个人隐私暴露在别人面前，

另一方面也不愿意承认被骗也

有自己失察这一因素。 此外很

多人其实也非常清楚， 即便通

过法律途径解决， 能够获得的

赔偿金额不会很高， 如果欺骗

方内心有愧， 私下解决可能获

得更高的赔偿金额。

有的受害方得知真相后恼

羞成怒， 直接向对方索要高额

赔偿， 一旦对方不予回应或者

允诺的金额较小， 受骗方就会

以向社会公众公开事实真相或

者向欺骗方的配偶、 家人甚至

同事公开不正当关系为由步步

紧逼。 在这种情况下， 受骗方

极有可能涉嫌敲诈勒索罪。

因此 ， 笔者建议广大女

性， 如遇人格权遭受侵害， 应

当保留证据， 并在律师的帮助

下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纠纷。

现实中还存在 “被小三”

方接受男方赠与财物， 事后男

方的妻子起诉追索的情况。

笔者通过搜索大量案例，

并结合多年办案经验发现， 相

对于受赠方来说， 法律更保护

配偶方的利益。

司法实践中， 婚姻关系存

续期间为维持不正当关系赠与

他人财物， 他人知其婚史而接

受财物的， 法院往往会认为侵

犯夫妻共同财产而判决受赠人

返还财物。

对于 “被小三” 的情况，

受害方可以提起侵权损害赔偿

的诉讼。

侵权责任的构成一般以侵

权行为、 损害事实、 因果关系

及存在过错为四要件。 在此类

诉讼中， 首先受害方需要证明

欺骗方在与其恋爱或同居期间

刻意隐瞒自己已婚的事实。 其

次， 受害方基于欺骗方的行为

与其交往， 并在得知受骗后产

生了极大的心理创伤， 甚至有

妊娠或终止妊娠的客观事实。

再次， 受害方需要证明自身所

受损害和欺骗方隐瞒已婚事实

存在因果关系。 最后， 受害方

需要证明其在与欺骗方保持不

正当关系期间自己是完全不知

情的 ， 主观上不存在任何过

错。

面对处心积虑营造骗局的

欺骗方， 毫不知情的受骗方想

要证明上述四个侵权构成要

件， 难度是非常大的， 这也就

导致受骗方得到损害赔偿的概

率非常低。

总之， 未婚人士在恋爱时

一定要擦亮眼睛， 保护好自身

权益 ， 一旦权益受损切莫冲

动， 应该及时寻求专业人士的

帮助。

“被小三”能否索赔

未婚人士在恋

爱时一定要擦亮眼

睛， 保护好自身权
益， 一旦权益受损

切莫冲动， 应该及
时寻求专业人士的

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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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合同的解除直接涉及

到劳动者的就业权利， 对劳动

者的生活将产生重大影响。 我

国 《劳动合同法》 对劳动合同

的解除进行了严格的法律限

制， 用人单位只有符合法律规

定的条件才能单方解除劳动合

同。 因此， 用人单位在单方解

除劳动合同的情况下， 其所选

择的理由十分重要， 不同的理

由直接关系到解除是否合法，

下面我们来看一个案例。

黄先生是一家超市的安保

人员， 因盗窃超市的工程材料

被发现 ， 超市向公安机关报

案， 随后黄先生遭到了拘留。

基于这种情况， 超市决定

单方解除与黄先生的劳动合

同。

那么， 解除合同的理由是

什么呢？ 这是超市需要慎重考

虑的问题。

我国 《劳动合同法 》 第

39 条规定 “严重违反用人单

位规章制度” 或 “被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时， 用人单位都可

以单方解除劳动合同。 该超市

的规章制度也规定 “盗窃公司

资产， 不论金额大小均属于严

重违反规章制度”。 到底选择

哪一个解除理由呢？

超市在咨询了劳动法律顾

问后以黄先生 “严重违反用人

单位规章制度” 为由解除了与

其的劳动合同。

而黄先生在被拘留后， 经

调查认定其盗窃财产的价值尚

未达到盗窃罪的立案标准， 但

已构成违法， 他被处以行政拘

留 10 天的处罚。

黄先生被释放后， 以自己

未构成犯罪， 超市单方解除合

同违法为由， 要求超市支付违

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

劳动仲裁委和法院审理

后， 均认为黄先生的行为已严

重违反了超市的规章制度， 超

市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合法， 无

需支付赔偿金驳回了黄先生的

请求。

从上述案例我们可以看

出， 在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

合同时 ， 解除理由是何等重

要。 本案中如果超市以黄先生

“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为由

单方解除劳动合同， 超市在接

下来的仲裁或诉讼中很可能会

败诉， 需要支付高额的赔偿。

单方解除劳动合同须慎选理由

用人单位在单

方解除劳动合同的

情况下， 其所选择
的理由十分重要 ，

不同的理由直接关
系到解除是否合

法。

“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

上， 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 48 小

时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 是我

国 《工伤保险条例》 第 15 条规

定的视同工伤的三种情形的第一

种， 也是视同工伤中最为常见的

一种情形。 该项规定自 2003 年

《工伤保险条例》 制定实施以来，

引发了一些争议。 主要是对一些

由于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上，

突发疾病在 48 小时之后死亡 ，

有的甚至仅仅超过几分钟、 十几

分钟的， 也没有被认定为工伤，

有的甚至是其家属仅仅了为了百

万分之一的渺茫的希望， 而执意

要求医疗机构抢救才超过这一点

点时间， 而最终没有被认定为工

伤的令人遗憾的情况。 在今年的

“两会” 上， 有全国人大代表又

一次提出 “尽快完善 《工伤保险

条例 》 ， 科学认定 、 优化细化

‘48 小时之限’， 切实加强队工

伤、 工亡的法治保障” 的建议和

呼声 （《北京青年报》 2023 年 3

月 13 日 A02 版）。

对此笔者认为， 在工伤认定

中只要抓牢 “工作原因” 这一根

本， 就基本可以解决上述问题。

我国的 《工伤保险条例》 开

宗明义指出： 为了保障因工作遭

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

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 促进

工伤预防和职业康复， 分散用人

单位的工伤风险， 制定本条例。

因此 ， “因工作 ” 或者说

“工作原因” 是工伤的根本。 今

后在对 《工伤保险条例》 进行修

订时， 应当围绕这一关联进行完

善。

现行的《工伤保险条例》 明

确列举了 “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 应当认定为工伤”， 其中还

包括 “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应当

认定为工伤的其他情形”。

在认定为工伤之外， 《工伤

保险条例》 还明确列举了 “职工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视同工伤”。

我们必须认识到， “视同工

伤” 是将原本不属于工伤或者根

据正常情况认定不了工伤， 但又

有可能和工作有一定关系的伤害

按照工伤对待， 体现了对劳动者

的倾斜保护。

事实上， “视同工伤” 的情

形无法直接和工作原因相联系。

比如 “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

位上， 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 48

小时内经抢救无效死亡”， 其死

亡原因是 “疾病”， 只不过发病

是在 “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上”。

试想这样一种极端情况： 劳

动者在入职的第一天， 在工作岗

位上突发疾病在 48 小时内经抢

救无效死亡， 这显然和工作或者

“过劳 ” 没有任何关系 。 但是 ，

由于有这样的规定， 这位劳动者

的情况可以 “视同工伤”， 从而

获得相应的工伤待遇。

笔者以为， 法律为了实现一

定目的对某些群体倾斜保护， 必

定会在现实中带来更大的成本。

因此， “倾斜” 到何种程度， 本

身是需要慎重斟酌的。

以视同工伤的 “48 小时之

限” 为例， 如果有一定证据证明

用人单位违法加班、 延长劳动时

间、 加大劳动强度等情形， 劳动

者的死亡与工作原因的 “过劳”

有一定关系， 就不应该简单机械

地适用 “48 小时之限”， 而是应

当基于 “工作原因” 去认定或者

视同工伤。

两年前笔者曾接到一个这样

的咨询： 某单位的保安张某工作

兢兢业业， 因为在疫情期间保安

工作比较繁重， 且多名工友患病

不能上班， 张某虽然本身也患有

高血压等疾病， 但为了工作他连

续 20 天时间没有很好地休息 ，

平均每天上班长达 12 个小时以

上。 因为工作期间突发疾病， 被

送到医院抢救了 50 多个小时后

死亡。

张某的发病， 显然与 “工作

原因” 以及 “过劳” 存在关系，

应该获得工伤待遇。 后来笔者听

说， 虽然张某最终没有被认定为

工伤， 但用人单位给予了基本等

同于工伤保险待遇的补偿， 家属

也比较满意。

笔者认为， 工伤认定规则的

完善， 关键不在于将 “48 小时

之限 ” 延长为 60 小时 、 72 小

时……而是应当围绕伤害与 “工

作原因” 的关联上着力， 这样才

能在根本上使得应当获得工伤待

遇的劳动者能够切实获得相应待

遇。

工伤认定的根本在于“工作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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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伤认定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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